附件3
职称申报评审材料规范

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是评审专业技术职称的主要依据，内容填写必须真实、准确。所有上传系统的材料（包括扫描件、红头文件电子版、复印件）均须打印出来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字，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和审核时间，加盖单位公章后，再上传彩色扫描件。申报评审材料须按要求逐级报送、审查核实，材料审查单位应对申报人员材料负责。无审核人签字、盖章的申报资料视为无效。
对在申报评审各阶段查实的学术、业绩、经历造假等弄虚作假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对通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对伪造申报评审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将纳入《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专业职称申报评审失信人员（单位）库》进行管理，并按规定实施惩戒。对资料审查不严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单位和审查人的责任。

属劳务派遣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我市申报职称，还需提供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双公示、双审核、双盖章”的相关证明材料及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派遣许可证、派遣协议（可只提供能证明派遣工作性质的内容及协议首尾页）的彩色扫描件。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按要求申报材料后自动生成，经审核受理后打印2份，A4纸尺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申报人员在诚信承诺书签字，依次报单位、上级部门签字盖章。

2．社保参保信息。如系统同步的社保参保信息不全或有误，须上传社保证明附件。对于6个月内有工作单位变动的，应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3．学历信息。需上传加盖单位印章的学历证、学位证的彩色扫描件。2002届以后国内高等教育毕业的申报人员，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线验证有效期设置为6个月及以上）并上传。国（境）外高校的毕业生，需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本人所在单位必须对申报人提供的学历进行查询和核实。如属2002年以前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无法通过网上准确查询核实其毕业证、学位证信息的，应提前在学信网申请书面认证报告，并上传。
4．职称信息。按要求填写，上传相应的职称资格证书（或任职资格文件），未注明专业名称的，需单位核实专业，并出具说明。凡在四川省外取得的职称，必须取得遂宁市内人社部门的职称确认后方可申报；四川省内其他市州取得的职称，可上传电子职称证书。岗位聘用文件需上传近3年的聘用文件。

5．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情况。申报人员如实填写信息，以职业资格作为条件申报的，须按要求上传证书注册和单位聘任的相关证明材料。持职业资格证书申报应提供：本人取得的加盖单位印章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彩色扫描件及该职业资格证书历史注册信息。相关职业资格可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四川省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5〕1号）中查询。同时，还须提交申报人以此职业资格证书被本单位聘任在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上的聘书或聘用文件的彩色扫描件（聘任时在聘用单位参加社会保险）。聘任、注册年限需与申报年限相一致。聘任起算时间不得早于文件印发时间，如聘任时间早于文件印发时间的从文件印发之日起算。
6．工作经历。从参加工作起连续填写，不能间断。内容上需如实填写该阶段从事的具体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等，字数不少于100字。
7．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前主要专业技术业绩。填写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以前主要的主要工作业绩，逐项上传佐证材料。

8．现职称以来业绩成果。填写取得当前专业技术职称以来主要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逐项上传佐证材料。包括获得的科技奖励、表彰表扬和专利等。每项业绩均需提供佐证材料（对涉及本人或其他重要信息的部分需以圈阅方式进行标注）。
9．论文论著。填写取得当前专业技术职称以来发表的论文论著，逐项上传佐证材料（对涉及本人或其他重要信息的部分需以圈阅方式进行标注）。论文上传内容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原文，并附知网、万方、维普等官方网站完成查重的查重报告。出版的论著，编写的报告、技术手册上传内容包括封面、扉页、编写人员名单页、目录、本人编写章节首页等。

10．学习培训经历。填写取得现职称以来学习培训情况，逐项上传佐证材料。提交申报材料之前，应当完成2025年度的继续教育学习。

11．考核情况。填写任现职以来符合申报条件年限的考核情况，逐项上传《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或其他证明材料。享受激励政策需另外提供部分规定年限年度考核结果或基层工作经历的，需上传由单位审核出具的证明。未建立考核机制的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由所在单位提供书面说明。
12．个人工作总结。主要包括任取得现职称以来个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3000字左右。（此项由申报人上传）

13．基层工作经历证明。由所在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是否满足基层工作经历的要求，出具基层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内容包括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基层工作经历类型、时段等。申报水利电力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工作以来须具有1年以上县(市、区)及以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工作经历,包括军队团及以下单位、水利管理站点、水文水保监测站点、水文测报中心、电站等，以及下派到县（市、区）及以下单位参与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综合帮扶、专家服务团、帮扶专班和常驻项目一线工作等情形。（此项由申报人上传）
14．单位综合推荐意见。内容包括任期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态度、现实学识水平、专业能力、任现职以来的主要专业技术业绩及贡献和单位考评组织组成情况，开展初审和考评推荐的情况等，并提出对申报人员明确的推荐意见，字数不少于1500字，其中反映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的主要工作业绩不少于800字。推荐意见由单位负责人签名，加盖公章。（此项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上传）
15．公示结果证明。单位出具的公示无异议报告，内容包括公示内容、时间、结果等。（此项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上传）
